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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1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2020年2月经

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1．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个别财务报

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2．相关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2020年2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2月 2020年1-2月 2020年2月29日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长江证券（母公司） 61,811.04 27,468.93 96,528.93 37,836.74 2,758,040.65

长江保荐 243.70 -574.95 525.44 -1,434.99 50,272.10

长江资管 3,234.44 1,711.74 5,938.60 2,913.93 286,850.98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14

债券代码：

143021

债券简称：

17

东吴债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12日

● 债券付息日：2020年3月13日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于2017年3月13日发行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将于2020年3月13日开始支付自

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12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

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次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 证券简称及代码：17东吴债，代码143021

3、发行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25亿元

5、债券期限：本次债券为5年期单一期限品种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7、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4.70%，在该品种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自2017年3月13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3月13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9、付息日：本次债券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3月13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0、信用等级：2019年4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本次债券的信用等

级维持为A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AAA

11、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次债券于2017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 本次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12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4.70%。

3、债权登记日：本次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2020年3月12日。 截至

上述债券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次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付息日：2020年3月13日

三、 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3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7东吴债”持有人。

四、 付息办法

1、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本次债券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次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登上海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次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

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次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五、 关于本次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 [2009]3号）、《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 等规定，2018年11月7日至2021年11月6日期间，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包含QFII、

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应由其自行缴纳。

六、 发行人、主承销机构、托管人及各证券公司：

1、发行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联系人：李文华

联系电话：0512-62396320

邮政编码：215021

2、主承销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联系人：滕晶

联系电话：029-87406130

邮政编码：710000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非执行董事叶东海先生因工作变动，于2020年3月4

日向本行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行非执行董事及本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

委员职务。 经叶东海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

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叶东海先生自2017年加入本行董事会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本行公司治理、发展战略、董

事会运作、审计监督以及国际化和综合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行董事会对叶东海先生在任

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15

优先股代码：

140001

、

140007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

01

、宁行优

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期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

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获准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以下

简称“本次债券” ）。

本次债券分期发行，本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期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

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为最后一期。 本期债券已于2020年3月4日簿记完成，实际发行规模为

70亿元人民币。 其中，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55亿元，票面利率为2.92%；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15亿元，票

面利率为3.10%。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划入本公司账户，并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用于小型微型企业

贷款，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07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3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801号千金药业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185,7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6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端预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李葵、钟海飚、卢雄文、王若光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宋晓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谢爱维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073,627 93.7205 1,176,118 0.9104 6,936,011 5.36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

案》

1,692,491 17.2621 1,176,118 11.9955 6,936,011 70.74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对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0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

3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9

名，全体董事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风险偏好声明、 风险容忍度指标与重大风险

限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反洗钱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洗钱风险自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1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3

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0年3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5

名，全体监事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风险偏好声明、 风险容忍度指标与重大风险

限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反洗钱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洗钱风险自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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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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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202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12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3月13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3月13日发行的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0年3月13

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12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3兴业02、122293

（四）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为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10亿元，票面利率为6.35%。

（五）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

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21年每年的3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自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

（七）兑付日：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1年3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

为2019年3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八）上市时间和地点：2014年4月1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九）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十）信用评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公

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2019年，本期债券部分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金额人民币450万元，本期债券余

额人民币9.955亿元。

根据《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

的7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6.35%，每手“13兴业02”（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人民币63.50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12日

（二）付息日：2020年3月1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3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3兴业02”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

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的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兑

息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兑付兑息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

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兑息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兑息机构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以及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

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

联系人：梁秀国、魏笑娜

联系电话：010-66290193、021-20370752

传真：010-66290220、021-68982580

邮编：100033、200135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层

联系人：王俭、权浩庆

联系电话：010-66568415、66568421

传真：010-66568704

邮编：100033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编：200120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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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豫光” ）、河南豫光合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金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 其中上海豫

光、合金公司分别为10,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均为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豫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金属材料、化工产品、矿产品等

贸易。 为满足日常经营所需，上海豫光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最终贷款金额以实

际提款为准）。上海豫光以其经营收入作为还款资金来源，公司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无

反担保。

合金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合金铅生产及销售。 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合金公司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最终贷款金额以实际提款为准）。合金公司以其经营收入

作为还款资金来源，公司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于2020年3月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光、合金公司分别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贷款额度的担保，担

保期限均为三年。

公司上述贷款担保属董事会权限，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8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光泰路1899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东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金银饰品、珠宝首饰、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五金交

电、木材、钢材、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备的批发、零售,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商务

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420,659.06

负债总额 19,933,381.9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9,813,056.92

资产净额 35,487,277.14

营业收入 10,906,732,242.52

净利润 3,503,629.70

2、名称：河南豫光合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7月26日

注册地址：济源市克井镇北环路西段88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战

经营范围：合金铅生产及销售；铅、铜、铝、锌、锡、锑、硒、钙及其合金、纳米氧化锌、有色金属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废旧有色金属回收。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9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6,665,556.83

负债总额 145,630,695.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9,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5,630,695.19

资产净额 111,034,861.64

营业收入 3,047,216,001.04

净利润 25,100,463.34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上海豫光、合金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在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上海豫光、合金公司分别为1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均为3年

反担保人：无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海豫光、合金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主要为补充其流动资金，满足其生产经

营需求。 被担保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

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合金有限公司经营稳

定，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承担具体担保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事项完成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30,000万元，占本公司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9.11%，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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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0年2月19日、

2020年2月26日及2020年2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关于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及出席现场会议注意事

项的提示公告》。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3月5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永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2人， 代表股份5,243,890,517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6.19%，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5,077,745,603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12人，代表股份166,144,914股。

为做好疫情防控，减少人员聚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蔡亦文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243,890,517 5,243,724,617 99.9968% 161,800 0.0031% 4,100 0.0001%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227,001,50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0%；反对161,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弃权4,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蔡亦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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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属2020年度第6次临时会议， 年度总第6次会

议）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2020年3月4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

议于2020年3月5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士奇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王士奇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王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解聘杨良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职务的

议案》，因工作调动原因，同意解聘杨良先生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杨良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忠实诚信、勤勉尽责，在公司财务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经理层对杨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关于聘任孙璀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

聘任孙璀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孙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时间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确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关于上述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解聘/聘任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和《中国中铁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提名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6日

简 历

王士奇先生，无曾用名/别名，54�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

记， 同时任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 ） 党委副书记。 王先生于

1983年参加工作，1983年12月至1991年7月任职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1年7月至

1993年1月相继任监察部案件审理司干部、 副主任科员，1993年1月至2009年2月相继任中

央纪委案件审查室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务，2009年2月至2014年3月任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两案” 办公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2014年3月至2014

年4月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 监察专员。 王先生于 2014年加入本公

司，2014年4月至2020年1月任本公司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 中铁工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

2020年1月至 2020年2月任本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中铁工党委副书记；2020年2月至

今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铁工党委副书记。 王先生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政治法律专业。

孙璀先生，无曾用名/别名，54�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

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同时任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 ）党委常委。

孙先生1988年参加工作；2005年9月至2009年11月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会计

师；2009�年11月至2011年3月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常委，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常委；2011年3月至2011年8月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筹备组成员、临时党委委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常委，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党委常委；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常委，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党委常委；2011年12月至2014年2月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常委；2014年2月至2020年1月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

委，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其间：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在中

央党校厅局级干部进修班第65期学习）。孙先生于2020年加入本公司，2020年1月至 2020

年2月任中铁工党委常委；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任本公司党委常委， 中铁工党委常委；

2020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中铁工党委常委。 孙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

学会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获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高级财

会人员会计学专业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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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承包类工程

1.国内重大工程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万元）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八局

新 建 重 庆 至 黔 江 铁 路 站 前 工 程 施 工 总 价 承 包

CQQJZQ-13标段

285,393 2008天

2 中铁八局

新建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威段 （不含新

乌 鞘 岭 隧 道 ） 站 前 工 程 及 中 川 地 区 站 后 工 程

LZX-ZW-ZQ1标段施工总价承包项目

244,948 1573日历天

3 中铁建工、中铁四局

新建湖州至杭州西至杭黄高铁连接线杭州西站站房及相

关工程施工HHLJXZF-1标

97,541 225天

4 中铁建工

新建连云港至徐州铁路邳州东、新沂南、东海县站站房及

生产生活房屋等相关工程

84,166 291天

5 中铁建工 新建宜万铁路万州新田港铁路集疏运中心工程站前施工 67,856 36个月

公路工程

6 中铁七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S21阿勒泰至乌鲁木齐公路建设一期工

程（黄花沟至乌鲁木齐段）第HW-5标段

56,994 985日历天

市政及其他工程

7 中铁七局及其他方

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向阳花开都市田园项目工程总

承包EPC项目

312,000 1096日历天

8 中铁大桥局及其他方

广东粤电阳江沙扒海上风电项目海上建筑安装工程B标及

海上升压站采购及安装

201,520 478�天

9 中铁四局

南京市高淳区主控储存芯片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施工总承

包工程

156,800 —

10 中铁四局及其他方

杭州市文一西路（东西大道—荆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二

标段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151,282 840日历天

11 中铁大桥局

福州市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A区项目风机基础施工及安

装工程

133,397 579天

12 中铁建工 青岛市融控港贸中心项目（工程总承包） 114,756 912日历天

13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中国潍坊综试区国际博览园（A地块）EPC工程总承包 114,066 912日历天

14 中铁建工

济南市章丘区2017年棚改旧改廉坡村、砚池村项目工程总

承包（EPC)

102,212 540日历天

15 中铁建工

广州白云（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工程施工总

承包项目土建工程4标

90,742

2020.1.10-20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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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铁大桥局及其他方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滨海湾大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 73,192 730日历天

17 中铁建工 杭州市萧山铁路安置房项目 57,525 985日历天

18 中铁建工 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办事处向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55,711 700日历天

2.海外重大工程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中标金额

折合人民币金额

（万元）

工期

19 中铁一局 新加坡地铁裕廊区域线轨道工程J150项目

22318.3万新加坡

元

112,266 95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2,512,367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8年营

业收入的3.41%。

二、投资类工程

近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资本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广西岑溪（粤

桂界）至大新公路（横县至南宁段）BOT项目,联合体成员拟按约定的股权比例共同出资

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实施本项目。

项目建设里程111.114公里， 双向8车道， 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 项目估算总投资

222.69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估算总投资的20%，约44.54亿元，由联合体成员以自有资

金出资；项目融资为估算总投资的80%� ,约178.15亿元，以项目公司为主体筹集。 项目合作

期暂定34年，其中建设期4年，运营期30年（后续根据触发机制调整运营期）。 合作期内，项

目公司通过使用者付费收回投资及合理回报。 合作期满，项目公司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

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该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6日


